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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雁财函〔2020〕353号

西安市雁塔区财政局
西安市雁塔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公布雁塔区行政事业性收费和

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级各有关部门:

为扎实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收费管理，切实提高收费政策透明度，根据《西安市财政局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公布全市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的通知》(市财函(2020) 2007号)，我们对全区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进行了全面修订和完善。现将修订后的《西安市雁塔区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西安市雁塔区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西安市雁塔区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陕西省考试考务费目录清单》(以下简称《目录清单》)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落实工作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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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收费目录清单制管理，是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的追切要求，是落实降费减负、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强收费管理、规范收费行为的有力举措。各街道办事处和区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加强组织领导,按照职责分工，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做好本部门本系统的收费管理工作，同时要加强与财政、发改部门沟通联系，协调解决政策执行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二、实施动态管理

本《目录清单》编制时间截止为2020年9月1日，此前以各种形式公布的目录清单与本《目录清单》不符的，一律以本《目录清单》为准。所有收费项目的征收范围、征收标准及资金管理方式等，应按照《目录清单》中注明的文件规定执行。《目录清单》公布后，国家和省市对收费项目有重新调整时,区财政局、区发改委将及时动态调整，并公布执行。

三、规范项目管理

各街道办事处和区级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财政部《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不得违规多征、提前征收或者减征、免征、缓征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政府性基金等非税收入。对取消、停征、减征、免征或者缓征非税收入，以及调整非税收入的征收对象、范围、标准和期限，应当按照设立和征收非税收入的管理权限予以批准，不许越权批准。取消法律、法规规定的非税项目，应该    按照法定程序办理。

    四、加强监督检查

    收费工作涉及面广、种类多、管理难度大,需要各部门通力合作、齐抓共管。各相关部门要在门户网站、公共媒体和收费场所等，以醒目的方式向社会公布收费项目名称、政策依据、征收标准和投诉举报电话，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根据相关规定，目录清单之外的收费，一律不得执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拒绝缴纳。各相关部门要加强收费政策宣传和解读，帮助缴费单位知晓政策，积极营造全社会关注并抵制乱收费的良好氛围，确保“清单之外无收费”，切实打造公开透明的“阳光收费”，确保各项降费减负政策落地生根。

    附件: 1.西安市雁塔区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

          2.西安市雁塔区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

          3.西安市雁塔区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

          4.陕西省考试考务费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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